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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的分类及型号命名、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则、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辐射加工的电子束能量为 0.15～15MeV 的各类电子加速器。 

2  引用标准 
GB 5172  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定 
GB/T 15447  X、γ射线和电子束辐照不同材料吸收剂量的换算方法 

3  术语 
3.1  辐射加工 

利用电离辐射（主要指γ射线或电子束）照射物品，使其达到某种要求的一种加工工艺。

如高分子材料改性、辐射保藏食品、医疗用品消毒、环境污染处理等。 
3.2  参考面与参考点 

如图 1 所示，在直角坐标中，X、Y 两坐标轴组成的平面为参考面，Z 轴在电子束中心，

原点 0 为参考点。本标准中参考面与束流输出窗的距离当电子束能量大于 1MeV 时规定为

10～15mm；电子束能量低于 1MeV 时为 5～10cm（具体尺寸由制造单位根据实验结果在产

品说明书中给定），每次鉴定不能更改。 
3.3  电子束能量（以下简称能量） 

电子通过加速装置获得的动能。符号为 E，单位为 MeV。 
3.4  电子束流强度（以下简称束流强度） 

在束流输出窗外的参考面上的铝收集靶测得的扫描后的平均束流强度。符号为 I，单位

为 mA。 
3.5  电子束流功率（以下简称束流功率） 

对应于电子束能量的电子电位与束流强度的乘积。符号为 P，单位为 kW。 
3.6  能量不稳定度 

在确定的加速器参数下，给定时间内由于加速器参数自然变化引起的电子束能量的变化

率，以百分比表示。 
3.7  束流不稳定度 

在确定的加速器参数下，给定时间内由于加速器参数自然变化所引起的束流强度的变 



 
图 1  参考点和参考面示意图 

化率。以百分比表示。 
3.8  扫描宽度 

束流被扫描装置扫掠展宽后在参考面上的有用宽度。单位为 mm。 
3.9  扫描不均匀度 

在参考面上测得的扫描宽度内束流分布的不均匀度。以百分比表示。 
4  产品分类及型号命名 
4.1  产品分类 

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分直流高压型和（高频）脉冲型两大类。直流高压型加速器常用

的有电子帘加速器、绝缘芯变压器型加速器、中频共振变压器型加速器、高压倍加器型加速

器、高频高压型加速器、电子静电加速器等；（高频）脉冲型加速器常用的有高频谐振腔型

加速器、电子直线加速器等。 
4.2  产品型号命名 

 
代号以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DL——电子帘加速器； 
DY——绝缘芯变压器型加速器； 
DG——中频共振变压器型加速器； 
DB——高压倍加器型加速器； 
DD——高频高压型加速器； 
DJ——电子静电加速器； 
DX——高频谐振腔型加速器； 
DZ——电子直线加速器。 
举例说明：高频高压型加速器，最高能量 2.5MeV，输出功率 50kW，扫描窗宽度为

1000mm，型号命名表示为 DD-2.5/50-1000 
5  技术要求 
5.1  安装使用的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15～35℃ 



相对温度  <80% 
大气压  70～110kPa 
一次水入口水温小于 30℃，水流量满足设计要求。 

5.2  供电条件 
三相交流 380V（或单相 220V），电压波动不超过±5%（当地电网达不到此条件时，用

户应加电压自动调整装置）。 
频率为 50±1Hz。 
供电功率按加速器型号及束流功率不同，在产品说明书中分别提出。 

5.3  整机性能指标 
5.3.1  电子束能量 

能量应连续或分挡可调，其可调范围应符合设计指标； 
控制台上的能量指示与实测能量偏差不大于±10%。 

5.3.2  束流强度 
束流强度应连续或分挡可调，其可调范围应符合设计指标。 
控制台上的束流指示与实际值的偏差不大于±5%。 

5.3.3  束流功率 
束流功率应达到设计要求。 

5.3.4  扫描宽度 
扫描宽度应达到设计要求。 

5.3.5  能量不稳定度 
能量不稳定度小于±5%。 

5.3.6  束流不稳定度 
束流不稳定度小于±10%。 

5.3.7  扫描不均匀度 
在扫描宽度内扫描不均匀度小于±10%。 

5.3.8  可靠性 
允许 24h 连续工作，检验时按不少于 4h 满功率连续运行考验。 
加速器停机后处于高真空保持状态，非故障停机时间小于 1h，恢复工作状态的时间不

大于 15min。 
加速器停机后处于真空保持状态，非故障停机时间不超过 48h，重新开机进入工作状态

的时间不大于 150min。 
5.4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的设计要遵循确保人身、设备、剂量安全的原则。 
5.4.1  加速器的开机和停机操作必须在控制台上进行。 
5.4.2  控制系统必须具备如下控制功能： 

a．正常开机和停机的逻辑控制； 
b．设备故障显示、报警及自动停机； 
c．安全联锁保护，包括辐照厅门联锁、剂量联锁、停扫联锁、高压接地联锁、排风系

统控制联锁等； 
d．紧急停机。 

5.4.3  控制台上应能显示加速器的主要参数。 
5.4.4  辐照厅内供电、控制、测量电缆（线），应采用耐辐照的电缆（线），或加金属保护管

或保护罩。 
5.5  接地 
5.5.1  设备间应有良好的接地线连接，并采用一点接地原则与外部接地系统相连接。外部接

地系统接地电阻按加速器型号不同，在各自的技术说明书中提出。 
5.5.2  如有对接地系统特殊要求的设备，应在技术说明书中专门提出。 
5.6  辐射防护及臭氧稀释排放 
5.6.1  辐射防护设计必须符合 GB 5172—86 中第 3 条、第 4 条的规定，在产品说明书上应

给出防护墙厚度的建议数据。自屏蔽加速器其周围剂量漏泄量应低于国家规定的剂量限值。 
5.6.2  制造单位要向用户提出臭氧排放量的要求。 



5.7  外观 
设备的外形及内部接线应整齐、布局合理。所有部件表面应平整光洁、色泽均匀，不得

有伤痕、龟裂等缺陷。 
5.8  关键部件的预期寿命 

应给出关键部件（如加速管、电子枪、束流输出窗的箔膜等）的预期寿命。 
6  检验方法 

检验应在满足使用环境条件及供电条件下进行。 
6.1  整机性能测试 

根据额定能量范围，取最低、中间、最高三种能量的加速器工作参数测试整机性能技术

指标。 
6.1.1  电子束能量 

在参考点上用薄膜剂量计均匀叠层法或交替叠层法测量电子束能量，见附录 A（补充

件）。 
叠层法测得的能量实测值与控制台上能量指示值两者偏差应不大于±10%。 

6.1.2  束流强度 
6.1.2.1  根据加速器类型及束流功率的不同情况，可选用下述两种方法之一检验束流强度： 

a.  在束流输出窗外的参考面上用覆盖住输出窗宽度与束流扫描角引长线相交所形成

面积的铝收集靶上对地串接 1Ω或 10Ω精密电阻，用 1.0 级直流毫伏表测铝收集靶对地电压，

换算成束流强度。 
b．用精度好于 1.0 级的直流电流表直接测量直流高压回路电流，减去除束流以外其他

直流高压的分支电流，即为束流强度。 
6.1.2.2  控制台上束流指示值与靶上实测值的偏差应不大于±5%。 
6.1.3  束流功率 

从实测的电子束能量值与束流强度计算出束流功率 P。 
6.1.4  能量不稳定度 

加速器达到热平衡后，在加速器运行参数不作人为调整的情况下，测量 1h 内加速器输

出电子束能量的变化，每隔 5min 记录一次控制台上能量指示表值，按公式（1）计算能量

不稳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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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Emax——为测量中能量的最高值； 

Emin——为测量中能量的最低值。 
6.1.5  束流不稳定度 

加速器达到热平衡后，在加速器运行参数不作人为调整的情况下，测量 1h 内束流强度

的变化，每隔 5min 记录一次控制台上束流强度指示表值，按公式（2）计算束流不稳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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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max——为测量中束流的最大值； 

Imin——为测量中能量的最小值。 
6.1.6  扫描不均匀度 

加速器达到热平衡后，在参考面上用不少于 9 根ϕ 15mm的铝管或铝棒均匀排列组成的

分布靶测量扫描宽度内的束流分布，按公式（3）计算出扫描不均匀度： 

%100
fminfmax

fminfmax

f

f ×
−
−

±=
Δ

II
II

I
I

 …………………………（3） 
式中：Ifmax——为分布靶中束流的最大值； 

Ifmin——为分布靶中束流的最小值。 
6.2  可靠性检验 
6.2.1  连续运行检验 

加速器达到热平衡后，在额定输出功率情况下，加速器连续运行 4h，4h 内非外界因素

引起自然停机的累计停机时间不大于 10min。4h 考验后停机检查各部件无过热或烧坏现象。 



6.2.2  重复开机检验 
加速器全部停机，保持高真空状态，1h 后重新按操作程序开机，达到额定功率正常工

作时间不大于 15min。 
6.3  控制联锁检验 

在加速器开机过程中，选择主要联锁保护系统人为输入故障模拟信号（试验项目由制造

单位与用户共同商定），观察故障显示、报警和保护动作是否正常。 
6.4  外观 

以目力观察。 
7  检验规则 
7.1  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检验，一般情况下分出厂检验和现场检验两种。 
7.2  出厂检验是指用户在制造单位进行设备的初步验收，根据技术合同内容规定的检验项

目，按第 6 章检验方法逐项进行，检验合格后形成检收文件，双方在文件上共同签字。 
7.3  现场检验是指制造单位在用户现场安装调试后的正式交接验收，根据技术合同内容规

定的检验项目，按第 6 章检验方法逐项进行，检验合格后形成正式验收文件，双方在文件上

共同签字，并办理正式移交手续。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铭牌 

国内销售产品铭牌必须用中文表示，出口产品可中英文兼用或用英文表示。 
8.1.1  产品铭牌 

产品主机应在适当明显位置固定具有以下标志的铭牌： 
a．产品型号； 
b．制造单位名称； 
c．产品出厂编号和出厂日期。 

8.1.2  部套铭牌 
主要部套应在适当位置固定以下标志的铭牌： 
a．部套名称； 
b．制造单位名称； 
c．制造编号及日期。 

8.1.3  部件铭牌 
显示仪表、操作开关、按扭、指示灯等都要有说明其显示或操作对象内容的标牌，如名

字过长可用缩语，并在技术说明书中列出缩语的定义或解释。 
8.2  随机技术文件 

提交用户的技术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a．技术说明书； 
b．操作手册； 
c．维修手册； 
d．安装、维修用图纸； 
e．备件清单； 
f．出厂检验合格证； 
g．装箱单及装箱目录。 

8.3  包装 
8.3.1  每台产品应分装于若干包装箱，箱内有详细的装箱清单。包装箱应有防雨、防潮措施。

部件在箱内必须牢固定位，压木和部件接触面以及部件间应衬以适当厚度的软性塑料，以防

止运输过程中的松动和相互摩擦。 
8.3.2  重要部件及易碎部件应有专门设计的单独包装箱，保证在运输过程中不致损坏。 
8.3.3  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a．产品名称和型号； 
b．产品出厂编号； 
c．毛重； 
d．体积（长×宽×高）； 
e．共几箱、第几箱； 



f．有“小心轻放”、“防雨”、“不准倒置”、“由此起吊”等标志。 
8.4  运输 
8.4.1  运输方式按订货合同进行。 
8.4.2  被运输件必须按规定包装，装运过程中严禁重放、倒置、防止碰撞，要有防雨措施，

对环境温度有特殊要求的部件如加速管、电子管等必须按订货合同中规定的条件下运输。 
8.5  贮存 
8.5.1  包装好的产品应贮存在环境温度 0～40℃、相地湿度不大于 90%、通风良好的室内。

室内应无腐蚀性气体与无强烈震动源。不准在露天存放。 
8.5.2  对贮存环境有特殊要求的部件，应在技术要求规定的环境下存放。 
8.3.3  需长期保持真空状态的部件，应按技术要求定期抽真空。 

附 录 A 
叠层法测量电子束能量 

（补充件） 
A1  均匀叠层法 

用薄膜剂量计本身叠成电子束不能穿透的厚度，如图 A1（a）所示。此方法仅用于较低

能量的电子束（<0.3MeV）。 
A2  交替叠层法 

用薄膜剂量计和一定厚度的吸收材料交替层叠到大于或等于 1.5 倍的电子束实际射程

（Rp）。如图A1（b）所示。此方法用于较高能量的电子束（>0.3MeV） 
A3  叠层放置 

放了防止散射束的影响，叠层应置于辐照盒内，如图 A1（c）所示。 

 
图 A1  叠层法示意图 

A4  计算方法 
在能量范围为 1MeV<Ep<50MeV时，可引用GB/T 15447-95 中计算公式（10）： 

Ep=0.22+1.9Rp+0.0025R …………………………（A1） 
2
p

式中：EP——低原子序数或有效原子序数接近水的材料入射表面处电子束的最可几能量，

MeV； 

RP——电子束实际射程，cm。 

某些物质的实际射程与连续慢化近似射程值（CSDA）可从 GB/T 15447—95 的附录 C 和

D 中查得。 
____________________ 

  
 


